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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侧重于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管理体制和立法保障框架性研究，主要是为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立法保障提供一个框架性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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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一节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恢复性发展阶段（1978-1998）

二、恢复登记阶段（1989-1995）

三、规范管理阶段（1996-2002）

四、稳步发展阶段（2003-至今）

第二节 我国现行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立法及存在问题

一、横向综合管理部门的权责分工不清、职责不明

二、管理“位阶”不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三、管理权限过于集中，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三节 非营利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业务主管部门难找

二、设立门槛过高

三、备案登记制度缺失

第四节  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制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五节  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非营利组织法律体系不完备

二、相关法律中某些规定不科学

三、立法层次太低

四、立法指导思想有偏差

 

第二章  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的国际经验和借鉴

第一节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一、法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二、德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三、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四、我国台湾地区非营利法律制度

第二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一、美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二、英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三、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第三节 国际经验借鉴

一、非营利组织法律体系是由不同位阶的法典所组成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通过公法、公法人和私法、私法人的划分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规范

三、准入管制是激励性的，而非限制性的

四、立法与监管是保障性的

五、根据监管适当的原则，对非营利组织实行分类管理

 

第三章  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及立法保障

第一节 地方对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和立法改革的探索

一、对登记管理制度的改革

二、对管理架构的改革

三、通过地方立法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二节 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立法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立法改革指导思想

二、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与立法的基本原则

三、法律体系的完善

第三节 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一、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和全面负责，各业各级分工协调的管理体制

二、放松管制，非营利组织设立实行准则主义

三、取消业务主管部门许可的前置条件，将行业准入许可后移

四、把注册登记管理权限下放到市、县一级

五、设立后再申请相关保障性待遇

第四节 规范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和提高治理水平

一、完善立法，加强法律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二、加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上的指导作用

第五节 完善非营利组织监管体系

一、加强信息披露的规范和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强化社会监督

二、完善审计监督机制

三、完善税收扶持制度与税务监管

四、加强监管执法

第六节 保障立法

一、应尽快制定和完善非营利组织法,确立非营利组织民间、自治的法律地位

二、完善资金募集法

三、明晰非营利组织资金运营及保障立法

四、制定和完善志愿者法

五、税收待遇方面的立法保障

六、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财政对非营利事业的支持与扶持

七、尽快制定《民间非营利组织促进法》

 

附件一：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

附件二：非营利组织概念、性质、职能研究

 

附件一：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

 

第一节  我国社会团体的发展及其功能发挥、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现状

一、我国社会团体的发展过程

二、我国社会团体的结构现状

三、我国社会团体的功能发挥

四、我国社会团体的运作机制

五、我国社会团体的治理结构

第二节  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及其功能发挥、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现状

一、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概况

二、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功能发挥

三、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运作机制

四、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治理结构

第三节  我国基金会发展及其功能发挥、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现状

一、我国基金会的发展概况

二、我国基金会的功能发挥

三、我国基金会的运作机制

四、我国基金会的治理结构

 

前言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精神，通过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及其管理体制、法律环境的分析研究，提出改进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完善相关立法的政策建议。非营利组织包括全民集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其他各种社群组织、社区服务组织。考虑到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及其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密切关系，而其他社群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则具有小而散的特点，故本研究侧重于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管理体制和立法保障框架性研究，主要是为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立法保障提供一个框架性分析和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非营利组织本身是多样化的，而且其概念外延非常宽泛，而且是动态的，涉及到每一类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和立法保障具体问题非常复杂且头绪众多，因此，就落实和完善本课题的框架性结论和建议而言，这需要进一步分门别类进行更深入研究。

 

 

第六节 保障立法

一、应尽快制定和完善非营利组织法,确立非营利组织民间、自治的法律地位

在非营利组织法的立法体例上，我国可以沿袭目前分类管理，分别制定专单行法的分散立法模式 ，分别制定适用于民办非企业、基金会和社会团体的《非营利公司法》、《财团法人法》（或《基金会法》和《社会团体法》，以取代目前《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条例》、《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基金会条例》。这些立法并不只简单的以人大立法替代目前的行政法规，提高立法的位阶，而是应就这些非营利组织目的和活动范围，注册、变更和退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采取的法律形式和治理结构安排，董事（理事）、管理人员的权责和薪酬政策，以及监管提供一个系统的法律框架。也就是说，除了规范各类非营利组织设立、变更与终止等程序性规范外，立法将着重加强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和董事（理事）、管理人员行为规范，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水平，提升非营利组织自治能力和加强对公益财产、利益相关者的保护。

这些立法在非营利组织设立上应采取准则主义，以便利各类非营利组织的设立，为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便利，而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重心将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治理上。

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的监管应建立尊重非营利组织自治、民间的法律地位基础上，目的是要提高非营利组织自我约束、自律管理的能力，而不是把非营利组织变成依附于官僚机关或机构的半官方部门，同时又要防止其滥用非营利组织地位进行政策套利。因此，治理监管主要通过提高非营利组织透明度、对非营利组织董事（理事）、管理人员问责、审计监督和监管执法等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水平，维护非营利事业的健康发展秩序，消除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存在的各种疑虑，提高非营利组织在民众中的声誉，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完善资金募集法

这部法律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公开募捐；二是集资。目前我国已经有了慈善捐赠法，但对于非营利组织集资，如经营性非营利组织——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现行法律只允许营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但还没有关于非营利组织向公众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的立法。也就是说，对于非营利事业，非营利组织只能依靠创始人出资和社会捐赠，而不能采取发行有价证券方式募集资金，这不利于某些非营利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主要依靠出售商品和服务获得收入的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医院、教育机构和科研开发和服务机构等的发展。

 

三、明晰非营利组织资金运营及保障立法

一是金融市场对非营利组织开放，允许非营利组织为增值与保值的目的进行金融资产投资，包括投资各种有价证券，管理其投资组合，以实现非营利资产的增值与保值；二是要建立类似国外慈善信托、慈善基金审慎人（prudand man’rule）规则，确保非营利组织管理人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或管理行为，或利用职务便利从事关联交易，导致非营利组织资产或资金浪费和损失。

 

四、制定和完善志愿者法

非营利组织从事的慈善公益事业，其财力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捐赠，人力投入则很大程度上依靠志愿者的自愿参与。为鼓励、支持和保障志愿者，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我国急需要制定《志愿者法》，规范志愿者活动，保障志愿者权益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促进志愿者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五、税收待遇方面的立法保障

非营利组织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本身收入或某些活动所享受的税收减免待遇，二是向其捐赠的捐赠人可获得享受抵扣税的待遇。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待遇目前急需以下保障：（1）结束目前无法可依的状态。这些税收待遇还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缺乏有效保障；（2）应通过立法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待遇，享受税收减免优惠的条件及范围，接受可享受抵扣税捐赠的资格条件，提高申请减免税审查裁定过程的透明度，以确保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能够便利获得免税资格和免税待遇，无需承受过高的合规成本；而不符合条件也难以进行政策套利，税务部门和工作人员无法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同时能够促进社会仁人志士进行公益捐赠的积极性，便利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募集到社会捐赠，促进非营利事业的发展；（3）税法给予非营利组织税收减免优惠应是对公益事业的激励，因此，税收优惠范围和幅度都应与非营利组织的目的和活动的公益性测试密切挂钩，其公益性越强，所享受税收优惠就越多，获得优惠幅度就越大。

 

六、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财政对非营利事业的支持与扶持

这主要通过政府公共服务采购给予非营利组织财政支持和扶持。一是在公共服务招标采购上，要给予非营利组织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待遇；二是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直接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给予非营利组织政策支持与扶持。

 

七、尽快制定《民间非营利组织促进法》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为了给予非国有的非营利组织享受国有事业单位和体制内社会团体在组织人事、工作人员职称评定、户口指标以及其他各方面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并明确除税收以外民间非营利组织还应享有的各项保障措施，取消目前在立法、政策和体制上阻碍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所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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